
峨边彝族自治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五渡非现场执法系统治超数据联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乐山市交通运输局（乐交发便〔2022〕45号）关于转发《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快推进普通公路超限检测站点联网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川交函〔2022〕493号）的通知要求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关于加快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9〕16号）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川府发〔2022〕30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超限检测站点电子抓拍系统规范运行和普通公路安全管理工作，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检测站点数据联网运行，尽快实现部、省、市、县、站五级数据共享，保障普通公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我单位于2023年8月按照根据乐山市交通运输局（乐交发便〔2022〕45号）关于转发《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快推进普通公路超限检测站点联网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川交函〔2022〕493号）的通知文件开展该项工作需要资金数，2023年9月通过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编制2023年该项目预算，上报县财政局。2023年12月按照县财政局下达的预算控制数在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完善2023年该项目预算，上报县财政局，2023年12月给我单位批复并下达资金指标5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根据乐山市交通运输局（乐交发便〔2022〕45号）关于转发《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快推进普通公路超限检测站点联网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川交函〔2022〕493号）的通知要求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关于加快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9〕16号）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川府发〔2022〕30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超限检测站点电子抓拍系统规范运行和普通公路安全管理工作，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检测站点数据联网运行，尽快实现部、省、市、县、站五级数据共享，保障普通公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年初预算金额5万元，财政拨款5万元，结余为零，财政资金使用率100%，顺利完成全年目标。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根据乐山市交通运输局（乐交发便〔2022〕45号）关于转发《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快推进普通公路超限检测站点联网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川交函〔2022〕493号）的通知要求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关于加快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9〕16号）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川府发〔2022〕30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超限检测站点电子抓拍系统规范运行和普通公路安全管理工作，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检测站点数据联网运行，尽快实现部、省、市、县、站五级数据共享，保障普通公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该项目资金计划为2023年交通部门预算，资金到位及时。
2．资金使用。截至评价点时，项目资金的实际支出5万元，全部用于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非现场执法系统治超数据联网项目。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在资金管理使用上，我大队一直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大队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开支，至今结付有完整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严格按照财经制度的有关要求，做到专款专用，单位领导对资金的使用过程全程监督，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无挤占挪用，虚列等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来源于县级财政预算内资金。根据每月工资和社保等情况按实申报用款计划，由县财政局拨付指标到主管单位，主管单位下拨资金到大队进行支付。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该项目保障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非现场执法系统治超数据联网项目，确保经费按规定使用，总体不超预算金额。
（二）项目效益情况。提高了执法公正性、透明度，更有效地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运输违法行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交通运输行业合法经营者权益，提升单位形象和服务保障交通运输市场安全运转，促进交通运输保障能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提高社会满意度。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2023年，我大队尽管对资金使用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绩效目标，但也需要改进和完善。
1、 加强财务基础工作。
2、 绩效目标和指标往往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制定，对项目执行过程有效约束不够，存在一定偏差。

